
 

 

证券代码：000792     证券简称：盐湖钾肥      公告编号：2006－003 

 
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 2006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产品、劳务 关联人 预计最高交易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的比

例（％） 

编织袋 盐湖集团 总金额不超过 8300.00 100  

采购原材料 药剂 青海盐湖化

工有限公司 

总金额不超过 6400.00 

 

100 

购买动力 水、电 盐湖集团 总金额不超过 1700.00 约 40％ 

成矿卤水

及劳务 

盐湖集团 总金额不超过 15000.00 100  

接受劳务 

老卤排放 盐湖集团 总金额不超过 1700.00 100 

 

销售商品 

 

氯化钾 

中化化肥有

限公司 

总金额不超过 70000.00 约 3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①与上市公司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平绥；注册资本：144774 万元；股权结构

为：青海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出资 98536 万元,占总股本的 68.06%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出资 39038 万元，占总股本的 26.96%、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出资 7200 万元，占总股本的

4.98%。；经营范围：氯化钾、氯化镁、硫酸钾制造和销售；建设监理；设备安装工程施工；

出口自产的化学产品；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材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1 号。 

②控制人为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关联方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系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杜



克平；公司注册资本：10000 万元；经营范围：化肥原材料、化肥成品；化肥原材料、化肥

成品、农药进出口业务；佣金代理业务；（不含国营贸易进口）；化肥原材料、化肥成品的国

内批发零售；化肥原材料、化肥成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物业管理（含出租

写字间）；销售自产产品。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A2 号中化大厦 5 层。 

③青海盐湖化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非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青海盐湖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生顺；注册资本：1000 万元；经营范围：氯化

钠浮选剂、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开发、研究、生产、销售。公司地址：青海省西宁

市经济开发区。 

2、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经营及信用状况良好且长期与公司发生正常经济往来，能够

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向上市公司支付的款项基本不可能形成坏帐。 

3、2006 年拟与有关关联方进行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不超过 26700 万元；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不超过 70000 万元； 

青海盐湖化工有限公司：不超过 6400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

对待。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本公司同关联方之间代购代销及提供其他劳务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

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费用原则由

双方定价，对于某些无法按照“成本加费用”的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现每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即有历史原因，又

有现实的实际意义，这是由于公司生产企业地处青藏高原的察尔汉盐湖，在重组上市前与集

团公司互相依托，共同发展，形成常年的商品买卖关系。在水、电、药剂、包装物、劳务等

方面公司在历年的定期报告中均进行了解释和详细披露，从公司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而言，

不可能很快消除。 

2、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的原则是平等自愿、互惠

互利、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在给关联方的产品销售过程中，遵循市场化，采取随行就市的原则，由于我国

是一个土地缺钾严重的国家，所以公司产品销售不存在依赖程度较高的可能。公司与关联方

遵循了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交易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保证了公司的独立性。 

因此，为保持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公司董事会从实际出发，对暂不可避免的

关联交易，按照有关法律和法规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规范发展的前提下，以



市场公允的交易原则进行，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审议程序 

1、本关联交易经公司三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安平绥、郑长山、王晓民、

沈奇分别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关联交易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体现了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三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应到董事 11 名，实际参与

表决的董事 7 名，达到董事会法定人数，非关联董事经表决一致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并同意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此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

回避表决。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采购、销售：根据公司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不定期与关联方签订合同。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三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6 年 3 月 26 日 

 


